“大众茶馆”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申报办事指南
1.范围   

本指南规定了“大众茶馆”项目建设省级补助资金办理主体、设定依据、申报条件或标准、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、办理程序、材料要求、联系信息等。
本指南适用于申报“大众茶馆”项目建设省级补助资金，支持利用城区范围内的公园、历史文化街区、景点等场所，着力打造一批让老百姓喝得起、喝得安全、喝得放心、喝得舒心、主题鲜明且价格亲民的大众茶馆消费场景。
2.主体
永定区商务局、永定区财政局
3.设定依据
《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运行调节与市场体系建设方向）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岩商务综财〔2023〕11号）。
4.申报条件或标准
4.1 项目支持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。

4.1 原则上要求营业面积（含外摆）不少于200平方米，可接纳人数不少于100人，消费标准需以低价惠民为主，具备条件的可配备简食、传统文化表演等。

4.3 申报主体近三年来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及其他安全生产事故，没有重大安全隐患。

4.4 申报主体及法定代表人无信用不良记录，记录信息以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网站公示信息为准。

4.5 申报主体以茶饮料为主营产品，消费场景具有品茶论艺、休闲娱乐、文化交流、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，重点支持具备传统文化表演，融入直播、福品展示等新业态，突出福茶等福品文化宣传，产品服务有特色、品牌打造有亮点等的茶馆。

4.6 按单家“大众茶馆”项目实际投入的最高30%予以补助，最高补贴不超过50万元。
5.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
推荐1-2家。
6.办理程序
受理—决定。
7.申报时间及材料要求
7.1 申报时间
2023年9月20日前到区行政服务中心惠企窗口申报。
7.2 申报材料份数要求
一式三份，按照申报材料顺序要求左侧装订成册。
7.3 申报材料
（1）《2023年“大众茶馆”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；
（2）申报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数据共享，若无法获取请提交原件核验）；
（3）申报项目设施建设合同复印件、设备采购合同或发票复印件项目相关佐证材料（需加盖公章）；
（4）申报项目区位示意图、经营场景照图片资料；
（5）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，近三年未发生事故和无重大安全隐患承诺书，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承诺书。
申报企业提供复印件的，还应提交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注“系原件复印”字样并盖公章，原件经区行政服务中心惠企窗口核对后退还。
8.承诺时限
法定时限：8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：4个工作日
9.收费标准
无。
10.联系信息
10.1 业务咨询电话：0597-5832258（永定区商务局市场秩序管理股）；0597-3151992（惠企窗口）。

10.2 投诉电话：0597-5938380、0597-12345。

10.3 “e龙岩”网址：http://www.longyan.cn/。

10.4 惠企窗口地址：永定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E区21号惠企窗口。

附件1

2023年“大众茶馆”项目申报表

	企业名称
	

	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职务
	
	联系方式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联系方式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
	
	电子邮箱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企业性质
	

	开户银行账号
	

	开户行名称
	

	项目已投资总额：           万元

其中：装修设计投资         万元

      其他投资             万元
	申请补助比例：         %

	
	申请补助资金：      万元

	申请材
料清单
	

	企业意见
	
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区商务局

意见
	（单位签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区财政局

意见
	（单位签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附件2

关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
本公司（单位）严格按照《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运行调节与市场体系建设方向）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岩商务综财〔2023〕11号）》规定申报“大众茶馆”项目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。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申请单位印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月   日
附件3
关于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的声明
本公司（单位）合法经营，特此承诺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网址：www.gsxt.gov.cn）上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近3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。
特此声明
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申请单位印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  月   日
